
 

 

 

    

中
心
德
目
：
同
情 

低
年
級—

會
愛
護
和
照
顧
動
物
。 

中
年
級—

能
體
諒
班
上
的
弱
勢
學
童
。 

高
年
級—

以
同
情
心
對
待
社
會
弱
小
同
學
。 

 
 

 

一
、
恭
喜
全
校
廁
所
經
環
保
局
評
比
全
部
特
優
，

感
謝
清
掃
廁
所
的
老
師
及
同
學
。 

二
、
請
遵
守
使
用
廁
所
規
則
，
並
愛
護
校
園
整

潔
：
衛
生
紙
抽
取
遵
守
規
定
，
不
將
亂
丟
，

做
好
資
源
分
類
，
體
恤
打
掃
同
學
的
辛
苦
，

共
同
維
護
校
園
環
境
整
潔
。 

三
、
3
月
22
日
至
4
月
22
日
為
愛
水
節
水
月
，

期
待
大
家
共
體
缺
水
之
不
便
，
落
實
生
活
節

水
措
施
，
愛
惜
水
資
源
。 

四
、
維
護
自
身
健
康
，
遠
離
疾
病
，
飯
前
、
如
廁

後
，
落
實
肥
皂
洗
手
20
秒
。
。 

五
、
行
走
上
、
下
樓
梯
及
走
廊
、
廁
所
時
，
不
奔

跑
、
不
追
趕
，
以
免
發
生
衝
撞
而
受
傷
。 

六
、
小
朋
友
騎
乘
機
車
請
記
得
佩
戴
安
全
帽
，
搭

乘
汽
車
則
須
坐
於
後
座
並
繫
上
安
全
帶 

七
、
看
見
導
護
志
工
及
師
長
，
要
有
禮
貌
打
招

呼
，
遵
守
過
馬
路
安
全
五
步
驟—

「
停
、

看
、
轉
、
揮
、
動
」
舉
手
過
馬
路
，
不
闖
紅

燈
、
不
奔
跑
及
玩
耍
。 

八
、
維
護
個
人
及
家
人
、
同
學
隱
私
，
不
可
隨
便

將
資
料
、
電
話
、
地
址
隨
便
洩
漏
，
以
防
詐

騙
事
件
。
。 

九
、
維
持
健
康
體
位~

聰
明
吃
‧
快
樂
動
‧
天
天

量
體
重
。 

十
、
準
時
上
學
，
發
揮
用
心
、
服
務
心
將
校
園
環

境
打
掃
整
潔
，
使
大
同
校
園
乾
淨
整
潔
。 

   

一
、
本
月
為
兒
童
守
護
月
，
辦
理
一
系
列
活
動
，

如
：
交
通
安
全
活
動
、
有
獎
徵
答
健
康
宣
導

活
動
及
班
級
體
育
競
賽
活
動
等
。 

二
、
3
月
28
日(

六)

09：00~

11：30

兒
童
節
社
區
暨
親

子
園
遊
會
，
地
點
：
操
場
。 

三
、
4
月
1
日(

三)

08：00~

09：30

兒
童
節
學
習
成
果
發

表
，
地
點
：
運
動
中
心
2F  

四
、
4
月
2
日(

四)

大
同
群
組
大
隊
接
力
比
賽
，

地
點
：
太
平
國
小
。 

五
、
4
月
7
日(

二)

補
假
一
天
。 

六
、
4
月
9
日(

四)

下
午
士
林
監
理
站
蒞
校
六
年

級
自
行
車
騎
乘
演
練
，
地
點
：
交
通
安
全
戶

外
體
驗
區
。 

七
、
4
月
10
日(

五)

上
午
三
年
級
校
外
教
學
，
地

點
：
市
立
美
術
館
。 

八
、
4
月
14
日(
二)
上
午
五
年
級
消
防
體
驗
。 

九
、
4
月
14
日(

二)
三
年
級
運
用
牙
菌
斑
顯
示

劑
：
潔
牙
技
能
指
導
。 

十
、
4
月
30
日(

四)

上
午
五
年
級
校
外
教
學
，
地

點
：
中
山
堂
。 

十
一
、
4
月
份
辦
理
三
年
級
健
康
操
比
賽
、
五

年
級
樂
樂
棒
球
比
賽
。 

    
   

   
   

  
-
-

詳
見
大
同
國
小
網
站
最
新
公
告 

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-
-

諾
羅
病
毒 

威
力
大 

一
、
諾
羅
病
毒
傳
染
方
式 

• 

直
接
接
觸
感
染
者
、
或
受
嘔
吐
物
或
排
泄
物

污
染
的
物
體
或
環
境
，
並
經
口
食
入
。 

• 

食
用
被
病
人
糞
便
所
污
染
的
飲
水
或
食
物
。 

• 

吸
入
病
患
嘔
吐
所
產
生
的
飛
沫
。 

二
、
潛
伏
期
：
18~

 

72
小
時
不
等
，
但
通
常
是  

 
   

   
   

  

24~

48
小
時(

2-

3
天) 

學
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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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
內
活
動
訊
息 

本
期
宣
導
事
項 

品
德
條
目
及
好
寶
寶
生
活
公
約 

校
外
活
動
訊
息 

衛
生
教
育
宣
導 



 

 

 

三
、
症
狀 

• 
噁
心
、
嘔
吐
、
腹
瀉
及
腹
痛
。 

• 
約
有
一
半
的
病
人
會
有
發
燒
。 

• 

症
狀
持
續
期
間
約
24~

48
小
時
不
等
。 

• 

全
身
性
的
症
狀
如
頭
痛
、
肌
肉
酸
痛
、
倦

怠
、
頸
部
僵
硬
、
畏
光
等
現
象
。 

四
、
處
理
方
式 

• 

嘔
吐
物
及
排
泄
物
處
理
: 
病
患
嘔
吐
物
及

排
泄
物
污
染
環
境
應
立
即
以
稀
釋
漂
白
水

消
毒
處
理
；
班
級
應
進
行
環
境
消
毒
。 

• 

抗
生
素
的
使
用
對
病
毒
性
腸
胃
炎
感
染
並

沒
有
幫
助
。  

• 

治
療
病
毒
性
腸
胃
炎
最
重
要
的
原
則
是
症

狀
治
療
及
適
度
休
息
、
補
充
水
分
與
電
解

質
（
可
喝
溫
水
加
運
動
飲
料
如
舒
跑
、
寶

礦
力
或
FIN
）
，
以
防
止
脫
水
和
電
解
質
的

流
失
。 

• 

腸
胃
炎
期
間
飲
食
應
清
淡
且
少
量
，
因
為

過
油.

太
甜
或
不
好
消
化
易
脹
氣
的
食
物
，

(

牛
奶
及
豆
漿
也
不
可
食
用)

反
易
導
致
腹

瀉
症
狀
更
加
嚴
重
（
症
狀
初
期
以
稀
飯
、

白
吐
司
進
食
為
佳
）
。 

五
、
預
防
方
法 

• 

處
理
食
物
或
進
食
前
、
如
厠
後
須
洗
雙
手 

• 

所
有
食
物
（
特
別
是
貝
殼
類
海
產
）
應
該

澈
底
煮
熟
才
食
用 

• 

有
嘔
吐
或
腹
瀉
症
狀
的
人
，
勿
上
班
或
上

學
，
並
就
醫
診
治
，
尤
其
是
餐
飲
業
者(

廚

工)

，
應
於
症
狀
解
除(

指
完
全
無
腹
瀉
及

嘔
吐)

至
少
48
小
時
後
才
可
上
班
。 

• 

立
即
清
理
糞
便
及
嘔
吐
物
，
澈
底
消
毒
被

污
染
的
地
方
，
清
潔
的
報
紙
或
抹
布
請
丟

棄
勿
再
使
用
；
清
理
期
間
應
安
排
其
他
人

士
遠
離
嘔
吐
物
及
被
污
染
的
地
方
，
處
理

時
須
戴
手
套
及
口
罩
，
事
後
務
必
洗
手
。 

• 

目
前
無
疫
苗
可
預
防 

 

認
識
食
品
標
章
（
三
） 

「
校
園
食
品
標
章
」 

「
校
園
食
品
」
須
符
合
「
衛
生
安
全
」
與
「
營
養

均
衡
」
。
在
衛
生
安
全
方
面
，
須
符
合
國
家
衛
生

標
準
，
除
了
烘
培
食
品(

麵
包
、
餅
乾
、
米
製
品)

之
外
，
包
裝
上
要
有
CAS
或
GMP
優
良
食
品
標
章
才

有
資
格
成
為
校
園
食
品
；
在
營
養
均
衡
方
面
，
要

提
供
適
當
熱
量
和
營
養
素
，
不
可
太
甜(

糖
分
必

須
佔
總
熱
量
的
10%
以
下)

、
不
可
太
油(

脂
肪
必
須

佔
總
熱
量
的
30%
以
下)

、
不
可
太
鹹(

鈉
量
必
須
少

於
400
毫
克)

，
全
脂
奶
類
及
蛋
、
豆
漿
，
因
為
是

屬
於
天
然
食
物
，
且
營
養
價
值
高
，
則
不
受
到
限

制
，
此
外
每
一
份
供
應
量
的
規
定
，
熱
量
只
能
提

供
250
大
卡
，
才
不
會
因
為
熱
量
太
高
，
影
響
到

正
餐
的
食
慾
。
因
此
，
具
有
校
園
食
品
標
章
的
食

品
才
能
在
校
園
內
販
售
，
以
確
保
學
童
的
飲
食
健

康
與
營
養
均
衡
。
目
前
已
經
通
過
校
園
食
品
的
種

類
很
多
，
包
括
：
鮮
乳
及
鮮
羊
乳
類
、
保
久
乳

類
、
礦
泉
水
及
包
裝
飲
用
水
類
、
鮮
蔬
果
汁
類
、

米
食
類(

米
糕
、
粽
子
、
飯
糰
、
手
捲
等)

、
中
式

麵
食
類 

(

包
子
、
饅
頭
、
銀
絲
捲)

、
麵
包
類
、

蛋
品
類
、
其
他
類(

玉
米
片(

新
配
方)

、
黑
輪
、

餅
乾
、
豆
漿
、
優
酪
乳)

。 

       

 

一
、
103

學
年
度
臺
北
市
中
小
學
路
跑
錦
標
賽 

 
   

謝
勳
毅 

 

國
小
男
生
乙
組
第
三
名 

 
 
 
 

江
文
俊 

 

國
小
男
生
乙
組
第
七
名 

 
 
 
 

張
芸
綺 

 

國
小
女
生
乙
組
第
九
名 

 

 
 
 
 

游
昌
憲
老
師 

 

教
男
組
第
四
名 

 
 
 
 

黃
瓊
慧
老
師 

 

教
女
組
第
七
名 

二
、
103

學
年
度
臺
北
市
國
小
運
動
會
： 

 
   

男
生
組
游
泳
總
錦
標 

第
五
名 

 
   

謝
勳
毅  

男
生
200

公
尺
自
由
式 

第
一
名 

 
   

   
   

  

男
生
100

公
尺
自
由
式 

第
四
名 

 
   

陳
科
均  

男
生
100

公
尺
蝶
式
第
三
名 

 
   

   
   

  

男
生
50
公
尺
蝶
式
第
四
名 

 
   

謝
勳
毅
、
陳
科
均
、
張
加
安
、
蔣
彬
育 

 
   

   
   

  

男
生
200

公
尺
混
合
接
力
第
八
名 

三
、
103

學
年
度
臺
北
市
教
育
盃
跆
拳
道
錦
標
賽
： 

 
   

戴
宇  

  

品
勢
國
小
男
高
年
級
色
帶
第
六
名 

榮
譽
榜 


